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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会

莱莱芜芜大大叔叔真真猛猛，，抱抱着着孩孩子子““跨跨栏栏””
记者调查：龙潭东大街一处护栏20分钟内4人翻越，有人多绕几步路都不肯

无照开摩托被查
男子冲民警耍横

本报8月6日讯(见习记者 冯建
华)5日，一男子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
行驶，在汶阳大街和文化北路交会口
被执勤交警拦下，男子非但不予配
合，反而耍出土匪气威胁交警。

当时执勤的是莱芜市交警支队
城区大队六中队民警，当时男子因未
戴安全头盔被六中队3名执勤交警拦
下。民警检查发现，该男子不仅无牌
驾驶还未办理两证。就在民警对其依
法处罚时，该男子却突然冲向对面录
像的民警，大声叫嚣道：“你再录，我
马上就给你砸了！”另外2名民警见状
急忙上去阻止该男子。该男子因无法
阻止民警录像，只能在原地走来走
去。后来索性脱光了上衣，冲着民警
叫喊：“来，录吧，你不是愿意录嘛！小
子，你给我等着，都在莱芜混，我就不
信以后碰不见你。”

“当时他情绪很激动，大约20分
钟吧，情绪才略显平复。”六中队民
警告诉记者，当问他为什么没办理
两证及挂牌时，他态度依然很强硬
称，不办，什么都没有。最后民警将
其带到了城区大队对其依法做出
处罚。”

“未带头盔、无牌、无证非法上
路，不仅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安全隐
患，还会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六
中队民警说，该男子违反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
条、第九十九条相关规定，民警将
对其将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链接：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
条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
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5元
以上50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
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
其非机动车。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
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
上 2 0 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
的，依照规定处罚。

第九十九条 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
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
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娘的一处宅基地
亲兄弟争了20年

本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周
慧杰 通讯员 李晓飞 ) 亲兄弟
之间本应该和和睦睦、情同手足，但
莱芜市杨庄镇某村的亲兄弟20年来
却为了宅基地纷争不断。近日，两兄
弟因为宅基地属于谁的问题又打了
起来。

50年前，大哥陈勤(化名)十岁时
被过继了出去。2011年，二人母亲去
世，两人便因老宅基地的问题发生了
多次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弟弟陈刚
(化名)认为，大哥陈勤被过继出去，以
前也未曾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所
以，老人的房产应该由他继承。大哥
陈勤认为，1988年时，他曾用一块自留
地和弟弟陈刚对换了老宅基地的位
置，所以，老宅基地应归他所有。兄弟
二人矛盾越演越烈，村委会、家族人
员数次出面协调，兄弟二人均态度强
硬，不做任何让步。近日，大哥陈勤把
弟弟陈强打伤，陈勤报警。

接到报警后，杨庄派出所民警
到达现场了解情况。民警认为，若是
因为打架事件单独对陈勤进行处
罚，二人矛盾仍然不会化解，冲突会
进一步升级。所以民警多次对兄弟
二人做思想工作。二人最终都愿意
让步。大哥陈勤愿意不再争夺老宅
基地，弟弟陈刚愿意不再追究陈勤
打人责任。

当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记

者在龙潭东大街一公交站牌处

看到，一位刚下公交车约60岁的

男子怀抱婴儿径直走向护栏，一

手抱婴儿一手扶住护栏翻了过

去。记者看到，该公交车站牌正

好位于两个路口中间，离两个路

口均有100米左右。又过了大概

十分钟，一年纪大概在50岁左右

的中年妇女从马路东侧走向护

栏，手触到了护栏，但最终没有

行动，随后沿着护栏走到了约
100米之外的十字路口穿过了
马路。10点45分，一男一女，大

约40岁的样子，从附近一个小
区走了出来，虽然离路口比较
近，还是直接走向护栏，两人都
非常轻松地翻过了护栏。10点
50分，一身穿白色T恤的男子从
马路东侧一楼房走了出来，在
路边左右观察了一下，看到没

有车辆驶过就走到了护栏旁
边，翻越的过程中被护栏卡了
一下，最终还是翻了过去。在龙
潭西大街某路段护栏处，记者
发现两位约50岁的女士翻越护
栏，而旁边的人行道离她们只
有几步远。

文/片 见习记者 周慧杰 张群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
映，在龙潭东大街戴花园社
区附近，经常有行人翻越护
栏，感觉非常危险，希望有
人管管。6日，记者对莱芜多
个路段的“跨栏”情况进行
了调查，在一处护栏看到，
20分钟内竟有4个行人翻越
护栏过马路。

调查：20分钟4人“跨栏”，怀抱婴儿也敢翻

司机：突然窜出一个人，着实令人吓一跳

记者从龙潭东大街路北走
人行道步行到马路对面，花费
了四分钟。附近的秦女士说，这
条路的北边是个公交车站，所
以很多行人从车上下来就直接
翻过护栏到马路南边去了。行
人牛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曾经

在过马路上翻过护栏。天热，跨
越护栏比较方便，省时间。当记
者问到跨越护栏的危险性时，
牛先生说：“其实也知道跨护栏
不安全，但跨护栏时多看看周
围注意一点，一会就翻过去了，
也不算太危险。”

行人突然跨越护栏，过往
司机也感到很无奈。司机于先
生说，开车的时候如果突然窜
出一个人，着实会让他吓一跳。
对于行人跨护栏过马路这种现
象，他们司机感到很反感。因为
行人突然跨护栏出现在马路

上，司机会下意识打方向盘避
让，这样便会极易发生交通事
故。于先生说：“为了躲避行人，
我们往往会急刹车，很有可能
会引起追尾，这样实在是太危
险了。作为司机，特别希望行人
能遵守交通法规。”

交警：行人跨越护栏违法，发现后以教育为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应当在
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
路边行走。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

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
街设施。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
路隔离设施。一名交警告诉记
者，行人不走交通横线，翻越交

通护栏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对
于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对行人教
育为主。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在认
定责任方面，要视情况而定。一陈

姓法律工作者说，如果司机在正
常行驶的情况下，行人因翻越护
栏造成与正常行驶汽车的交通
事故，行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相关案例：

2012年11月12日下午,济南
市工业南路七里河公交站牌
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
横穿马路准备翻越护栏的行
人 ,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大众CC

轿车撞飞。被撞的是一名小伙
子，被撞出去有三四米远，头部
被撞出血。

2013年3月3日晚上，长沙市
南二环雅塘村路段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两名小伙子翻越护
栏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微型货车
撞成重伤。

2013年4月25日，一位两手
拎着行李的老人，从昆楚高速

下行线大红田隧道77公里处翻
越护栏进入高速公路，一辆大
货车从行车道疾驶而过，老人
欲穿过超车道，被后面驶来的
一辆微型车撞倒，当场死亡。

假假物物业业收收了了费费，，人人就就不不见见了了
福顺小区垃圾熏人，居民不敢开窗

本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张文娟 ) 5日，有热心读者

向本报反映称，万福南路的
福顺小区门口，垃圾成堆、气
味难闻。大热天小区居民不
敢开窗，不愿出来乘凉，希望
有关单位能及时治理。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福顺
小区，了解到整个福顺小区被
一条马路一分为东西两片。记
者在小区的东半部分看到，小
区进口处有一处只剩了一半
水泥围墙的垃圾池，垃圾被堆
放在垃圾池一侧，很远就能闻
到刺鼻的臭味，并且不断有污
水从垃圾池淌到马路上。

“这垃圾池在门口得十来
年了，夏天气味太冲，苍蝇蚊
子一大群，实在受不了了，以
前没少找物业，都是无济于
事。平常物业费不少交，可关
键时刻却什么也不管了。”在
小区里面乘凉的孙女士说。据
了解，扔在这里的垃圾不只是

小区里的生活垃圾，还有周边
小区以及附近饭店里的剩菜
剩汤也都往这里倒。居民李女
士说，垃圾池附近的居民，一
夏天都没大敢开窗，附近二楼
有个一个月大的小孩，由于孩
子太小不能开空调，外边垃圾
臭味熏天又不敢开窗，小孩身
上都捂出了一身痱子。记者在
小区门口附近看到，行人从小
区门口经过时都捂着鼻子，加
快步伐快速走过垃圾池。据了
解，小区居民都希望能在东片
的小区门口放几个大的垃圾
箱，而不是让居民将垃圾堆放
在地上。

随后，记者在居民的指引
下找到了位于马路西边的福
顺小区物业。物业位于沿街楼
的墙角边，一个维修间的小房
子里，很隐蔽。里面放了很多
维 修 工 具 和 放 货 物 的 小 橱
柜，显得很乱，也没有任何物
业的标志。“我说了不算，也

不太了解小区门口垃圾的情
况，没法给你解释，你找别的
负责人吧。”小屋里唯一一个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了一位石
经理的手机号，记者拨打提

示此手机号为空号。随后记
者联系到房管局物业管理办
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并没有福顺小区物业的
登记。

▲龙潭东大街一男子正在翻越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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